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于 2026 年 4 月 1 日在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69 号

世纪金源商务中心 8 层容百科技会议室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会，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会

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

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3、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



 

证； 

4、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司本次股东会是由 202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提议召开，由公司董事会负

责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会，公司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即 2026 年 3 月 17

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该公告载明了召集人、会议召

开的时间、地点及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载明了有权出席股东的股

权登记日，披露了会议审议的事项，告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人姓

名和联系电话，提示了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鉴于合计持有公司 26.89%股份的

股东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向董事会提出临

时提案，公司于 2026年 3月 21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宁

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公告》。2026 年 3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了《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1、公司按照会议通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

股股东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 日在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69 号世纪

金源商务中心 8 层容百科技会议室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发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

容与公告一致；本次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件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现场

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353 名，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026,4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15%。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外，还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本所律师

认为，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资格。 

3、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是由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会议材料，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

事项与公告列明事项相符。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两

名律师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

与度，公司本次股东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公布。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并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 

（一）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相关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韩国全资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0,522,616 99.0125 449,236 0.8803 54,642 0.1072 

2、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0,497,942 98.9641 476,640 0.9341 51,912 0.1018 

3、议案名称：《关于韩国全资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之补充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0,516,742 99.0010 454,810 0.8913 54,942 0.1077 

（二）涉及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韩国全资子公

司股权架构调整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49,944,657 99.0012 449,236 0.8904 54,642 0.1084 

2 

关于豁免实际控制

人曾出具的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的议案 

49,919,983 98.9522 476,640 0.9448 51,912 0.1030 

3 

关于韩国全资子公

司股权架构调整暨

关联交易之补充议

案 

49,938,783 98.9895 454,810 0.9015 54,942 0.109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包括委

托代理人）审议通过；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涉及影响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